
 

 
 

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

关于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 

临时提案材料的鉴证意见之补充意见 

 

致：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

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张杰军律师、张凯律师（以下简称“德恒律师”）受一

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委托，为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临

时提案的相关材料进行鉴证，并于 2016年 6月 17日出具《关于一汽轿车股份有

限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材料的鉴证意见》（下称“《鉴证意见》”），

现德恒律师对《鉴证意见》作如下更正： 

《鉴证意见》正文之“二、对于本次临时提案相关材料的核查”第二段提及

的“以上四位股东合计持有公司 1,325,512 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0.81%”，

应为“以上四位股东合计持有公司 1,325,512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0.081%”。 

 

 

 

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 

                张杰军、张凯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




